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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已于 2024年 11月 1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32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 3月 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 年 1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932 次会议通过，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为正确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

游等生活消费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产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不记名预付卡的持卡人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受理。记名预付卡的实际持卡人与预付卡记载的持卡人不一致，但提供

其系合法持卡人的初步证据，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

法受理。

　　消费者提供其与经营者存在预付式消费合同关系的其他初步证据，起诉请求

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监护人与经营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约定由经营者向被监护人兑

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监护人因预付式消费合同纠纷以被监护人名义起诉，请求

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监护人释明应以其本人名义起诉。

　　被监护人因接受商品或者服务权益受到损害，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条 经营者允许他人使用其营业执照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其名

义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经营者以其

并非实际经营者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

　　第五条 同一品牌商业特许经营体系内企业标志或者注册商标使用权的特许

人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消费者因权益受到损害请求被特许人承担民事

责任，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被特许人事先同意承担预付式消费合同义务；

　　（二）被特许人事后追认预付式消费合同；

　　（三）特许经营合同约定消费者可以直接请求被特许人向其履行债务；

　　（四）被特许人的行为使消费者有理由相信其受预付式消费合同约束。

　　消费者与被特许人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后，因权益受到损害请求特许人承担

民事责任的，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不存在前两款规定情形，但特许人对消费者损失产生或者扩大有过错，消费

者请求特许人根据其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商场场地出租者未要求租赁商场场地的经营者提供经营资质证明、

营业执照，致使不具有资质的经营者租赁其场地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并造成消费者

损失，消费者请求场地出租者根据其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场地出租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租赁商场场地的经营者追偿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七条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因经营困难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的，应当及时依法清算。经营者依法应当清算但未及时进行清算，造成消

费者损失，消费者请求经营者的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第八条 经营者未与消费者就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

地点和履行方式等内容订立书面合同或者虽订立书面合同但对合同内容约定不

明，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等规定对合同内容可以作出两种

以上解释，消费者主张就合同内容作出对其有利的解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 消费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

等法律规定，主张经营者提供的下列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

　　（二）不合理地限制消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债权；

　　（三）约定消费者遗失记名预付卡后不补办；



　　（四）约定经营者有权单方变更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种类、质量

、数量等合同实质性内容；

　　（五）免除经营者对所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者造成消费

者损失的赔偿责任；

　　（六）约定的解决争议方法不合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七）存在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情形。

　　第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经营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向经营者支付预

付款，法定代理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经营者返还预付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经营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向经营者支付预付款，

法定代理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经营者返还预付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该

合同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或者预付款金额等合同内容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除外。

　　经营者主张从预付款中抵扣已经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价款的，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但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付费游戏等服务的除外

。

　　第十一条 消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债权的，自债权转让通知到达经营者

时对经营者发生法律效力。债权转让对经营者发生效力后，受让人请求经营者依

据预付式消费合同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受让

人请求经营者提供预付卡更名、修改密码等服务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预付式消费合同约定经营者在履行期限内向消费者提供不限次数服务，消费

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债权转让的名义让多名消费者行使本应由一名消费者行

使的权利、损害经营者利益，经营者主张债权转让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后，未经消费者同意，单方



提高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按合同

约定履行义务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消费者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

　　（二）未经消费者同意将预付式消费合同义务转移给第三人；

　　（三）承诺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提供不限次数服务却不能正常提供；

　　（四）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消费者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其他情形。

　　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

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

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内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

务；

　　（二）消费者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时已经从其他经营者处获得过相同商品或

者服务。

　　当事人就消费者无理由退款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

　　第十五条 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消费

者请求经营者返还剩余预付款并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返还预付款本

金应为预付款扣减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后的余额。

　　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当事人依照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等规定请求赔偿其支付的合理费用等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除外。

　　经营者支付给员工等人员的预付款提成不属于前款规定的合理费用。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返还预付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因经营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按照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按照预付式消

费合同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

　　经营者依照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已将预付款转入监管账户，消费者请求按被监

管资金的实际利率计算应返还的被监管部分预付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消费

者请求返还预付款的，自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时

起计算利息。

　　当事人就返还预付款利息起算时间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或者法律另

有规定的，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非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人民法院按下列方式计算已兑付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

　　（一）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或者服务的，按折扣价计算已兑付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

　　（二）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

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优惠比例计算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

　　当事人就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折价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

约定处理。

　　第十九条 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服务

或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前的价格计算

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

　　消费者主张打折前的价格明显不合理，经营者不能提供打折前价格交易记录

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同类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价格计算已兑

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

　　当事人就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折价作出对消费者更有利的约定的，按照



约定处理。

　　第二十条 按折扣价或者优惠比例计算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未超

出消费者预付款，但按打折前的价格计算已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超出消

费者预付款，经营者请求消费者支付按打折前的价格计算超出预付款部分价款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商品或者服务，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合同

解除、无效、被撤销、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请求返还剩余预付款，经营者主张消费

者返还或者折价补偿已经赠送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已经赠

送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值、预付式消费合同标的金额、合同履行情况、退款原因

等因素，依照诚实信用原则对是否支持经营者主张作出认定。

　　第二十二条 预付式消费合同约定经营者在履行期限内向消费者提供不限次

数服务，消费者请求按合同解除后的剩余履行期限与全部履行期限的比例计算应

予返还的预付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经营者在预付式消费合同解除前已经停止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消费者请求按

经营者停止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后的剩余履行期限与全部履行期限的比例计算应

予返还的预付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因自身原因未在合同约定履行期限内要求经营者提供服务，请求返还

预付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经营者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请求经营者对尚有资金余额的预付卡提供激活、换卡等

服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消费者请求经营者对尚有资金余额的记名预付卡提供挂失和补办服务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控制合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消费次数、消费金额、

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消费者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

于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张认定争议事实。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所称预付卡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包括以磁条卡、芯片

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和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信息等为载体的虚

拟卡。

　　因多用途预付卡产生的纠纷不适用本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解释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


